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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重要提示：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一致同意为下属 3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人 

民币 50000 万元担保额度。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上述 3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8000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23.06%。 

 本次会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包含上述 3 家控股子公司未到期的担保余额。 

 本项担保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

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本授权有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07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批 2007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即

基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公司

拟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核定 2007 年全年担保额度共计 50000 万元

人民币（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集合信托计划等），具体如下： 

1、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2000 万元人民币； 

2、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8000 万元人民币； 

3、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人民币。 

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应到 9名，实到 7名。董事周立先生、邢吉海先生

因公出差缺席，在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前提下，分别委托董事吴树桐先生和许育

才先生对所有议案代为行使同意表决权。上述担保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2006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1、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38686 万元人民币 

（2）公司持有股份比例：99.87% 

（3）办公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开发区东侧 

（4）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5）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环保项目的设

计、咨询服务。 

（6）、业务开展情况、贷款用途：该公司主要负责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营

和贯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贷款主要用于贯庄垃圾处理项目的建设和双港项

目流动资金的需要。 

（7）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78276.54 万元，

净资产为 41562.0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6.78%，净利润为 2539.79 万元。 

2、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2）公司持有股份比例：90%，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 99.987% 

（3）办公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引河南道 

（4）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5）主营业务：保暖材料、空气液体过滤材料、非织造布、洁净材料等。 

（6）业务开展情况、贷款用途：该公司主要以生产保暖材料、过滤材料为主。

主要供应三军、武警及出口等。贷款将主要用于西区新生产线的建设和流动资金

所需。 

（7）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16098.96 万元，

净资产为 6312.9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0.79%，净利润为 2087.18 万元。 

3、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0408.16 万元人民币 

（2）公司持有股份比例：51% 

（3）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166 号 

（4）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5）主营业务：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土地开发、经营，商品房开发、销售，



高新技术企业孵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国内贸易。 

（6）业务开展情况、贷款用途：该公司以基础设施开发、土地开发为主。贷

款主要用于广陵新城 11 平方公里项目和新城置业 600 亩房地产开发项目。 

（7）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105109.12 万元，

净资产为 30355.9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2.36%，净利润为 3752.47 万元。 

三、担保协议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各控股子

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担保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担保风险，做到与下属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共同承担为下属子公司提

供担保责任。公司在为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股份有限公司作担保时，公司与南京

新城其它股东（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持股比例 17.15%、江苏一德

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8%、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8.8%、江苏东恒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出股比例 5.88%、南京国

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1%以及北京联合运德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 2.46%）协商，公司在考虑实际情况并遵循市场惯例后拟定如下担保责任分担

方案： 

1、在为南京新城提供担保业务时，公司股东应按投资比例分担担保责任。 

如本公司为南京新城提供全额担保，公司将向其他股东按担保发生额收取但保

费，年担保费率确定为 2.4%，上述费率是根据目前国内银行的市场担保费率确

定的。 

2、公司将尽快提议修改控股子公司的公司章程，就控股子公司各股东应按 

比例共同承担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责任作出约定。 

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和资金实时监控，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 

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公司实时掌握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

担保风险情况，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其生产经营的实际需



要。上述控股子公司均为公司的核心子公司，经营业绩较好，其偿债能力较强，

偿债风险较小，并采取了与少数股东共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控制措施，符合公

司利益。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

2007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07 年度所通过的担保额度主要是基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

际需要，存在风险较小。我们已经提醒公司，加强对外担保管理，从总体上控制

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控制和化解现存对外担保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规范

担保行为，即使履行披露义务，切实维护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七、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数量 

1.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为42600万元。其中，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金额为38000万元；对参股公司担保金额为2600万元；对其他公司担保

金额为2000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23.06%，公司担

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25.85%。 

3、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 

八、备查资料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会议记录；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 年 4 月 25 日 

 

 


